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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17-162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光

启技术，证券代码：002625）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7 年 12 月 4 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有关

事项进行了核查，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2017 年度公司披露了以下重要事项： 

（1）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 年 1 月 26 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并于 2017 

年 2 月 1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2017 年 4 月 25 日，公司完成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和第三届董

事会、监事会的组建工作，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选举刘若鹏、赵治亚等 9 名董

事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董事会选举了赵治亚等高管成为公司新一届管理层。 

（3）2017 年 6 月，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公司名称由“浙江龙生汽车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

司证券简称自 2017 年 6 月 16 日起由“龙生股份”变更为“光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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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7 年 9 月 28 日和 11 月 23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和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公司拟以现金人民币

44,600.00 万元购买深圳光启合众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光启尖端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 100%的股权。 

    （5）2017 年 9 月 20 日公司披露了与雄安新区、保定市政府分别签订的《战

略合作协议》，与深圳中京华宇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前进机械厂（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三三零二工厂）分别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17 年 11 月 24 日披

露了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签订的《先进航空功能与结构产

品合作开发协议》。2017 年 11 月 2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深

圳中京光启防务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和《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深圳中京光启

防务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的公告》。上述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公司与多方携手探

索军民融合创新机制，拓展超材料先进技术与国防需求结合的广度和深度，加大

超材料技术服务国防建设的力度。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尚需经 2017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的 2017 年

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3、公司股东姜照柏、姜雷减持计划系其个人资产管理原因，与公司经营情

况无关。姜照柏、姜雷及其一致行动人达孜县鹏欣环球资源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

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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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在 2017 年 10 月 30 日发布的《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了

下一报告期的业绩预告，预计 2017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7,385.56 万元至 9,561.66 万元，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12.00%至 45.00%。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该业绩预计不存在需要修正或调整的情况。 

5、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 




